
闫固军、刘芳：

原告李周科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3063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闫固军、刘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周科支付代
偿款109014.44元。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480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闫固军、刘芳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开城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532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中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北环蔬
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银川北
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中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费
273689.76元；二、驳回原告银川中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5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小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虎顺德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初1547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杨
小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
原告虎顺德借款9500元；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 138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鹿晓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哈军与被告鹿晓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445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鹿晓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哈军偿还借款 44459元；
二、驳回原告哈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鹿晓伟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6元、
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鹿晓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惠民热力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与被告宁夏惠民热力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060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
下：一、被告宁夏惠民热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银川
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借款100000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3.6%的标准支付自2023年5月3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宁
夏惠民热力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7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惠民热力有限
公司负担2600元，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负担617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伟：

原告吴建华与被告韩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914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韩伟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吴建华偿还借款
3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自2023年2
月 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韩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伟：

原告马建新与被告韩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914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韩伟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马建新偿
还借款2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自
2023年 2月 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韩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7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波：

本院受理原告李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47823元，并以 47823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市场贷款利率计算自 2023年 5月
2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率，暂计算至 2023年 7月
23日为 338.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冉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
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
112440.54元、逾期保险费 4683.93元，并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
费合计 117124.4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算自 2022年 12月 26日
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占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
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
付理赔款 35639.37元，并以上述理赔款 35639.37元为基数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为标准计算自2022年10月28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
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薛保利：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
原告支付理赔款 90388.01元、逾期保险费 5197.75元，并
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95585.76元为基数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为标准计算自 2023年 4月 10日起至全部欠款
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2.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尹鲜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511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
下：被告尹鲜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向原告赵涛支付货款 21000元，并按照年利
率 3.85%的标准承担欠付货款自 2021年 3月
8日起至货款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
失；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363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揭传智：

本院受理原告熊丽娥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支
付借款 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
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代来玉：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9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
行与被告代来玉签订的《房屋按揭借款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代
来玉之日立即到期；二、被告代来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借款本金 277153.43元、利息
15309.21元、罚息 404.06元、复利 412元（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13
日），并按照合同约定继续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复利；三、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有权就被告代
来玉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纬二路以南檀溪鸣翠半岛
B区25号楼1单元1103室房屋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5699元，公告
费300元，由被告代来玉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通：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 96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
民支行与被告田通签订的《房屋按揭借款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被
告田通之日立即到期；二、被告田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借款本金465905.98元、利
息5357.11元、罚息26.91元、复利39.47元（暂计算至2022年8月10
日），并按照合同约定继续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复利；三、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有权就被告田
通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香苑南区 11号楼 3单元 602室房
屋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 837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田通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6271号

杨树桐：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树桐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627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杨树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中海宏洋地产 (银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8270.93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8270.93元自 2022年 6月 30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损失；二、被告杨树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
理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南街919号连湖花园一区36号楼
22层 03室的房屋权属证书；三、驳回原告中海宏洋地
产(银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6199号

汪震：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告
汪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6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汪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海宏
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43206.57元，并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 43206.57元自 2023年 1月 3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汪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银川市金凤区正源
南街 919号连湖花园一区 24号楼 1单元 17层 02室的房
屋权属证书；三、驳回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咏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太通汽车机电有限公司与被告
孙咏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780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
孙咏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宁夏太通汽车
机电有限公司返还维修款 44783元；并以 44783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3.85%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原告宁夏
太通汽车机电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元、公告费300，由
被告孙咏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85号

杨应彪、王俭、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蒲蜀飞与被告杨应彪、王俭及第三人宁夏九
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
诉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
宁 0104民初 9685号民事判决：一、追加被告杨应彪、
王俭为（2022）宁0104执993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
被告杨应彪、王俭分别在其未实际出资 50万元的范
围内，对第三人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2610
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2910元，由被告杨应彪、王俭
及第三人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8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徐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徐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请求判
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理赔款 118253.85元；2.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保险费 5103.91元；3.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123357.76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自2023年5月31日起至全
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4.本案诉讼费、
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与被告陈静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理赔款 273880.31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
期保险费 10967.01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理赔
款、逾期保险费合计284847.3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自
2023年5月13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
失；4.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319号

韩浩：

本院在执行宁夏格拉普尔水泥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景义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宁夏格
拉普尔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
出追加请求：追加韩浩为本案被执行人。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听证会传票、廉政监
督卡、涉养老诈骗线索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5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77号

张小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刚诉被告宁夏盾源聚芯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578800元；2.被
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1874170.1元（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市场报价利率结算
2021 年 5 月 7 日至实际付清之日至的利息损
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邦家具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鸿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
被告支付货款 34000 元，利息 4460.02 元（以
340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 2月 25日起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现暂计
算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景文鹏：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国与被告景文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04民初872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景文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返还原告杨文国 16500元，并按年利率 3.65%支
付自2021年3月1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损失。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原
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8
元，公告费 260元，由被告景文鹏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郑静：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静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3) 宁 0106 民 初
59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来
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飞雄、杨俊花、宁夏雄飞长宏养殖专业合作

社：

本院受理原告马俊荣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讼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65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强、杨宏福、冶秀兰：

本院受理原告任峰诉被告马强、张
兰、陈福涛、杨宏福、冶秀兰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张兰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
请求如下：1.依法撤销固原市原州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3）宁 0402民初 3259号
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
要求上诉人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或将
本案发挥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洋、固原市轩亿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查无下落，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要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287883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2019年6月13日拖欠借款利息
20672元；按照月利率15‰自2019年6月14日至2022年11月13日支付上
述款项利息 177038元；并按照月利率 15‰自 2022年 12月 l4日至实际偿
还之日止支付上述款项利息；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即向原
告支付合同金额的1％违约金3500元(350000元×1％)；4.本案诉讼费由二
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闫星汝、牛晓瑞、闫思辰、蒋生兰：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吴金霞、闫思辰、闫有
利、闫星汝、王伟、牛晓瑞、蒋生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清偿代偿款本息2370657.96元、缴纳诉讼费10950元、执
行费10700元，共计2392307.96元，并以代偿金2370657.96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6月1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有权申请
对被告闫有利名下的位于三里铺清水河工业园区 179.19㎡的自建房（产权证号：宁（2018）固原市不动产权第
G0001554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三、被告王伟、吴金霞、闫有利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伟、吴金霞、
闫有利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9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宁夏众和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王伟、吴金霞、
闫有利负担；公告费1200元，由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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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16 年 12 月 26 日

10时，在宁夏第五人民医
院门口附近的非机动车
道内捡拾一名弃婴，该弃
婴为男性，其身体特征和
携带物品为：长纸箱（黄
色）中放置用红色珊瑚绒
毛毯裹着一名男婴，身上
盖有一床棉被，留有一张纸条写明出生日期（2016
年12月26日）。自公告之日60日内，望该婴儿的生
父母或监护人到石嘴山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无
人认领，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石嘴山市社会福利院

2023年9月20日

公告
2011 年 3 月 30

日上午 10时，在宁夏
固原市小西湖山顶捡
拾到一女婴，出生约
3 天，腰底部有一肿
块，表面溃烂。随身
携带小毛毯和小被
子。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望该女婴的
生父母或监护人到固原市儿童福利院认
领。逾期无人认领，视为差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特此公告。

固原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9月20日

公告
2010 年 3 月 5 日

上午 10时，有人将一
女婴遗弃在宁夏固原
市隆德县永鑫客栈二
楼204房间内，出生约
8个月，上身穿红色棉
袄，下身穿黑色棉裤，
脚穿虎头鞋，脑瘫。
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望该女婴的生父母或监
护人到固原市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无人认
领，视为差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特此公告。

固原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9月20日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9月27日10时通过网络与现场同步的
拍卖方式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固原市原州区西关北路宁源小区 15号楼 119号营业房（被占
用），建筑面积1339.66平方米，参考价692万元，保证金70万元。

2、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西街怡和小区5号楼4单元4-6 层营业房（被
占用），建筑面积1624.32平方米，参考价557万元，保证金60万元。

3、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五指广场1号楼101、201、301、401室，建
筑面积1270.54平方米，参考价772万元，保证金8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采暖费、水电费、天然气费等其他
费用均由买受人核实并承担。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
的，有意竞买者于9月26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
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宁夏丰泰源物流有限公
司，车号：宁AWF12挂遗失
营 运 证 ， 证 号 ：
640100000669，特此声明。
宁夏旺盛源工贸有限公
司，车号：宁ARH20挂遗失
营 运 证 ， 证 号 ：
640100020681，特此声明。
宁夏旺盛源工贸有限公
司，车号：宁AXJ92挂遗失
营 运 证 ， 证 号 ：
64010000570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9月26日17时前交
纳保证金15万元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户名：宁夏博银拍
卖有限公司；账号：23000140100001526；开户行：宁夏银行西塔支行；未成交者
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注:两套房产整体拍卖）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报名截止前未提供
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六楼
联系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9月 27日(星期三)11：00对以下标的采用网

络与与现场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标的名称

大武口区朝阳东街65号、
67号营业房

总建筑面积（㎡）

279.4㎡（127.71㎡、
151.69㎡）

整体参考价（万元）

155


